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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聊聊城城韩韩庄庄收收费费站站正正式式““退退役役””
聊城境内一级公路收费站由三个减少为两个

本报聊城11月2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公路

部门获悉，聊城韩庄收费站(又
名临邹路收费站)于2016年10
月31日到期，至此，这个服役15
年的收费站正式退役。该收费
站到期退役后，聊城境内的一
级公路收费站将由原来的三个
减少为两个。

11月1日，十多名工人将收
费站的相关设施拆除，隔离墩
被陆续移到路边，其他车道畅

通，不时有车辆驶过。收费亭已
经拆除，被移到临邹路收费处
的院子里。

根据省政府【2011】20号文
件，韩庄收费站是由省政府批
准立项的收费单位，对过往临
邹公路的机动车辆进行通行费
征收，临邹公路聊临段核定为
一级公路，符合国家公路通行
费收取标准，收费时间为15年，
至2016年10月31日结束。10月
31日中午12时，收费站准时停

用，当天下午相关设施便开始
拆除。

据悉，该站之前共有60多
名工作人员，现已分流到其他
部门，目前只有部分人员留下
来处理善后工作，再有三五天
就全部撤离了。大家虽有不舍，
但对新工作都比较满意。今后，
收费处所在大楼将改为工程部
门的实验室。

今年7月，山东省委、省政
府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
提出，将逐步取消一级公路
收费站。据了解，韩庄收费站
原应于 2 0 1 2年 1 0月 3 1日到
期，后又延长了4年期限。该
站撤销后，聊城还有两处一
级公路收费站，一处是聊城
西道口铺收费站，另一处是
阳谷收费站。

道口铺收费站收费期限原
定8年(自2002年7月1日起至
2010年6月30日止)。2010年3月

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鲁
政字【2010】43号《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同意菏泽临商路景店
收费站等6处公路收费站延长
收费期限的批复》，批复中明确
聊城西道口铺收费站延长收费
年限7年，收费到期时间为2017
年6月30日。

根据有关批复，阳谷收费
站的到期时间是2016年，后延
长2年使用期限，将于2018年8
月31日撤销。

本报聊城11月2日讯(记者 王尚
磊 通讯员 张晶) 2日，记者从聊
城交警部门了解到，又有8人被列入
终生禁驾人员名单，8名驾驶员被依
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禁止驾驶
机动车。

记者了解到，本次公布的8人终
生禁驾名单中，有1人醉酒肇事逃逸
致人死亡构成犯罪；另外1人是酒后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其他为肇事逃逸。交警部
门表示，希望通过公布终生禁驾人员

名单的形式，使广大驾驶人员受到警
示教育，清醒地认识到交通违法的严
重后果，提高驾驶人员遵守交通法律
的自觉性，确立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的长效机制。

记者了解到，在今后的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中，交警部门仍将以查
处酒后驾驶和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
件作为重点工作，并将目前定期开展
的专项行动向不定期开展和常态化
管理推进，减少酒后驾驶和交通肇事
逃逸违法行为的发生率。

对下列两种情况予以终生禁驾，
一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五
款规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
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二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二款：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

聊聊城城又又有有88名名驾驾驶驶人人被被终终生生禁禁驾驾
肇事逃逸仍为主因，还有3人无证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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